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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消防水源管理规定

(2016年 1月 8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87号公布 自2016

年 3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消防水源管理，确保灭火救援用水，保障

人身、财产安全，维护公共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《陕西省消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消防水源的规划、建设、使用、维护

等活动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消防水源包括可供灭火救援使用的市

政水源设施、天然水源，及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住宅

区内部建设的消防水源设施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消防水

源管理工作的领导，将消防水源建设纳入城乡规划，协调解决消

防水源管理中的有关问题。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消防水源管理

的相关工作，指导、支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和社区做好消防水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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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设、维护等工作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

者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技术标准规划消防水源布局，按

照各自分工做好消防水源的新建、改建、维护等工作。

单位自建、居民住宅区配建的消防水源，由建设或者管理单

位负责按照相关标准建设和维护。

第六条 消防水源应当与城市道路、建设工程等同步设计、

同步建设、同步投入使用。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水质、水量有保

证的湖泊、河流等水源设置消防车取水码头。在乡镇居住区附近

2 公里范围内水质、水量有保证的湖泊、河流等水源设置消防取

水设施。

第七条 市政消防水源的建设单位应当做好市政消防水源的

建档登记工作，每半年向同级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通报。

第八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根据市政消防水源分布情况，

开展针对性消防演练。

第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发现市政消防水源布局不合理的，

应当向消防水源建设部门提出改进建议；发现市政消防水源不能

正常使用的，应当及时告知市政消防水源的维护、供水等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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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消防水源。

绿化、环卫、建筑施工等确需用水的，使用单位应当向供水

企业办理使用手续，由供水企业指定或者设置专用取水设施。

第十一条 消防水源的维护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配备专（兼）职人员，建立健全定期巡查、维护等管

理制度；

（二）消火栓、消防水鹤损坏的，应当及时维修，在 24 小

时之内恢复使用；消防水池、消防取水码头、消防取水井等损坏

的，应当及时维修，恢复使用。

（三）对市政消火栓每半年试水一次；

（四）建立完善消防水源档案，内容应当包括消防水源分布

图、设置地点、形式、数量、编号等。

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埋压、圈占、遮挡消防水源，

不得擅自移除、停用、损坏消防水源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损坏、盗用消防水源行为的，有权向

消防水源建设主管部门、供水单位或者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举报。

第十三条 市政消防水源的建设、维护经费和消防用水费用应

当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。

第十四条 单位消防水源的建设和维护经费由其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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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住宅区消防水源的建设和保修期内的维护经费由建设单

位承担，保修期满后的维护经费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。

前两款规定的消防水源建设和维护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

实际情况可以给予资金支持。

第十五条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，实现对消

防水源的实时远程监控，保证消防水源完好有效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的，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有关规定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

5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 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七条 消防水源的维护单位，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行为之

一的，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对其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警告，并对单位处

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机

关消防机构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有关规定责令改正、

恢复原状，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个人处 50

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，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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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